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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8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城发环境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38 

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召开 2024年度现场业绩说明会及 

2025 年第一次投资者现场交流会的公告 

 

 

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4 月 23 日召开公司第七

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董事会，并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发布了公司 2024 年度报告全文

及摘要、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。202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将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提

交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 2024 年度报告、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公

司经营情况，公司定于 2025 年 5 月 15 日（星期四）10:00-12:00 在河南省郑州市郑

东新区嘉苑路 38 号城发环境研发中心 1 楼举办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现

场业绩说明会、2025 年第一次投资者现场交流会，将针对 2024 年度、2025 年第一

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，就投资者普遍

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会议时间及会议内容 

2025 年 5 月 15 日（星期四）10:00-12:00   

2024 年度现场业绩说明会及 2025 年第一次投资者现场交流会 

二、会议地点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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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嘉苑路 38 号城发环境研发中心 1 楼 

三、报名时间、方式及联系人 

报名截止时间：2025 年 5 月 13 日（星期二）18:00 

报名邮箱：cfhj000885@163.com 

联 系 人：李飞飞 

咨询电话：0371-69158399 

请拟参会人员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问题及报名回执（见附件 1）通过电子邮件

的形式一并发送至公司电子邮箱。 

四、公司拟参会人员 

公司董事长黄新民先生、总经理李戈先生、总会计师荣建军先生、董事会秘书

李飞飞先生、独立董事徐强胜、海福安、万俊锋先生及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等。如

有特殊情况，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。 

五、其他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参会人员除公司统一安排的 2025 年 5 月 15 日的自助餐外，其他食宿及

交通等费用自理。 

（二）参加会议的个人投资者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，机构投资者携

带机构相关证明文件及其复印件，公司将对上述证明性文件进行查验并存档，以备

监管机构查阅。 

（三）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，做好活动接待的登记及《承诺书》

的签署，参会人员请仔细填写并携带《承诺书》（见附件 2）参加会议。 

（四）参会相关文件在会议签到处由公司人员统一收集、查验并存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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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公司将于现场业绩说明会及交流会召开后，通过在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

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公告的形式，全面如

实地向投资者披露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。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！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5 月 10 日  



 

4 

 

附件 1 

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度现场业绩说明会及 

2025 年第一次投资者现场交流会回执函 

姓名 单位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是否用餐 拟参会人数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（可另附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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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承 诺 书 

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本人（公司）将对你公司进行调研（或参观、采访、座谈等），根据有关规定做

出如下承诺： 

（一）本人（公司）承诺在调研（或参观、采访、座谈等）过程中不故意打探

你公司未公开重大信息，未经你公司许可，不与你公司指定人员以外的人员进行沟

通或问询； 

（二）本人（公司）承诺不泄漏在调研（或参观、采访、座谈等）过程中获取

的你公司未公开重大信息，不利用所获取的未公开重大信息买卖你公司证券或建议

他人买卖你公司证券； 

（三）本人（公司）承诺在投资价值分析报告、新闻稿等文件中不使用本次调

研（或参观、采访、座谈等）获取的你公司未公开重大信息； 

（四）本人（公司）承诺基于本次调研（或参观、采访、座谈等）形成的投资

价值分析报告、新闻稿等文件中涉及盈利预测和股价预测的，注明资料来源，不使

用缺乏事实根据的资料； 

（五）本人（公司）承诺基于本次调研（或参观、采访、座谈等）形成的投资

价值分析报告、新闻稿等文件（或涉及基础性信息的部分内容），在对外发布或使用

至少两个工作日前知会你公司，并保证相关内容客观真实； 

（六）本人（公司）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；  

（七）本承诺书仅限于本人（公司）对你公司调研（或参观、采访、座谈等）

活动，时间为：2025 年 5 月 15 日； 

（八）本承诺书的有效期为 2025 年    月    日至 2025  年     月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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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。经本公司（或研究机构）书面授权的个人在本承诺书有效期内到你公司现场调

研（或参观、采访、座谈等），视同本公司行为。（此条仅适用于以公司或研究机构

名义签署的承诺书） 

 

 

承诺人（公司）： （签章） 

 

（授权代表）： （签章） 

 

年     月    日 


